
 

 

   

 

 中矿大人字„2023‟9号 

 

 

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各博士后流动站，各有关单位： 

《中国矿业大学“行健博士后”计划实施办法》已经 2023

年 10 月 23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矿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0月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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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落实人才强校战略，更好地发挥博士后作为学校高水平

师资后备力量的作用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决定实施“行健博士后”

计划。 

第一章  招收条件 

第一条  符合《中国矿业大学博士后管理办法》（中矿大人

字„2021‟14 号）中规定的进站基本条件。 

第二条  具有优秀教育背景，学术成果较突出，符合学校

准聘副高人才引进条件。 

第二章  有关待遇 

第三条  学校提供薪资每年 30万，70%按月发放，20%年度

考核合格后发放，其余部分出站考核合格后集中发放。 

第四条  学校按上级有关规定给行健博士后办理各项社会

保险和公积金。需个人缴纳的部分从个人薪资中扣缴，需学校

承担的部分由学校另行支付。 

第五条  流动站、设站单位和合作导师可另外提供薪资待

遇。 

第六条  行健博士后入站后，可以准聘副教授身份开展各

项科研工作。其他待遇同《中国矿业大学博士后管理办法》（中

矿大人字„2021‟14号）中有关规定。 

第三章  招收程序 

第七条  招收进站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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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发布招收信息。 

2.申请人员联系合作导师并向设站单位（流动站）提出申

请，提交近 5年的学术成果及证明材料。 

3.设站单位（流动站）组织开展行健博士后申请人员思想

政治把关、学术水平评价、面试、体检、心理测试等工作；博

士后管理办公室协助完成背景调查工作。 

4.报送人力资源部，经学校认定后公示。 

5.拟进站人员签订行健博士后工作协议，提交进站材料到

流动站，并在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进行网上填报。 

6.流动站、博士后管理办公室、上级博士后主管部门审定

后，生成进站备案证明，完成进站手续。 

7.完成进站手续后，按有关要求办理薪酬、住宿、关系转

接等报到手续。 

第四章  有关说明 

第八条  行健博士后的考核评价主要由年度考核、中期考

核、出站考核和期满考核等组成。考核中涉及的项目及成果均

须是博士后在站期间以中国矿业大学为第一单位、本人为第一

申请人（作者）所取得的。年度考核、中期考核或出站考核不

合格以及不参加考核者解除协议，予以退站处理。 

第九条  达到留校聘用标准，未经学校同意另行择业的，

需足额退还培养期内学校发放的超出国家规定日常经费标准的

待遇，并按工作协议偿付违约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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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、地方和《中国矿业大学

博士后管理办法》（中矿大人字„2021‟14号）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2023年 10月 25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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